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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買來的證書怎能當真的用買來的證書怎能當真的用買來的證書怎能當真的用買來的證書怎能當真的用！！！！    

 葉雪鵬(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一位周姓男子，十多年前自一所不具名氣的私立大學哲學系畢業，憑這紙畢

業證書，找工作一直不順利，原因是學歷不高，又沒有一技之長，大公司進不去，

小公司恐大才小用，無法安於職位，主持面試的人只是說靜待通知，結果都是石

沉大海。當時他的老爸還在，吃的問題都由老爸在處理，他只是動動筷子就好了！

沒錢花只要伸出手，老爸多少都會給一點，所以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對他來說沒

有造成壓力。自從去年他的老爸過世以後，沒有人可以倚賴，凡事都要自己動手，

才感覺到生活的壓力，因此很想早點找到工作，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便去找

他的好朋友林先生，討教今後的生活問題。林先生在職場打滾多年，深具豐富的

人生經驗，聽完了周男的傾訴，便說：「依你的條件，找工作應該不是一件困難

的事！如果你有一紙專門執業證書，就很容易找到工作」。周男聽了林先生一席

話，想想很有道理！問題是這證書哪裡找? 

    有一天周男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廣告，標題是：「你需要什麼?我們都可

以供給。」周男好奇，撥一通電話過去向對方說自己需要一紙證書，對方說可以

量身訂作，只是在電話中不方便說話，你真的有需要的話，明天下午二點，就是

在你家附近的「小七」店中見面，到時候我會買一份報紙拿在手中供你辨認。 

    第二天周男果真與這位神秘男子見了面！周男告訴神秘男子，自己目前沒有

工作，有一份專門技術人員的證書找工作比較容易。神秘男子便說：「那沒有問

題，不過我要收取一點費用。」周男便問要多少錢?神秘男子伸出一根手指，周

男問：「是一千元嗎?」神秘男子說：「你想成交的話，就要在所說的數字下加一

個零，不同意的話就免談！」 周男很想得到這紙證書，只好花一萬元向神秘男

子買來一紙偽造會計師考試及格證書。有了假的證書，周男去應徵工作面試，對

方問他有什麼專長時，他就大方地亮出這紙假證書。對方看了就去影印一份存

檔，並要他第二天就去上班，給的職位是會計助理。第二天周男上班，面對著各

部門送來要他簽章的報表簿冊，以往沒有處理過帳務，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只好

呆坐到下班。回到家中仔細想想，自己對會計帳務一竅不通，怎能勝任這份工作，

若不提早離開，遲早會被人看破，那時候更難以見人。因此他就決定放棄這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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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易的工作，當天晚上就寫了一封信給公司主管，說自己能力有限，無法擔任

貴公司工作，請准離職。當晚就把信寄出。才覺得自己輕鬆多了！ 

    不具會計師資格的人，使用了假的證件，冒充自己是會計師，在他應徵工作

面試時，將假證件提交給面試人員時，就觸犯了刑法第二百十六條行使第二百十

二條的偽造特種文書罪。什麼是特種文書罪?刑法的偽造文書罪關於偽造文書的

刑度，法定本刑都在五年左右，有些犯罪，行為人是為了生計，出於不得已而為

之，若都以重罪相繩，並不允當。因此立法者，特將一些情節輕微，與個人生活

有關的犯罪，匯集成一法條，這就是現行刑法第二百十二條偽造、變造護照、旅

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的特種文書罪，法定刑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

千元以下罰金。也比一般偽造文書罪為輕。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12 年 7月 19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中華民國法務部網站-法律時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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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    

保護個人資料保護個人資料保護個人資料保護個人資料    

參加網路活動時，若非必要，最好不要留下詳細的個人資料，也要避免使用公共

電腦參加活動，這樣才能保護個人資料不外洩喔！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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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繳電費注意繳電費注意繳電費注意繳電費注意！！！！台電驚爆台電驚爆台電驚爆台電驚爆「「「「假帳單假帳單假帳單假帳單」」」」流竄流竄流竄流竄 

點開個資恐全盜光點開個資恐全盜光點開個資恐全盜光點開個資恐全盜光 

    詐騙手法推陳出新，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冒台電名義發送詐騙 E-mail，

用假的電費帳單夾帶寄送惡意程式檔，民眾若誤信恐導致個資全被盜光。

對此，台電今（19）日呼籲，民眾收到電子郵件後務必留意信件標題、內

容及附件等，別輕易點選開啟，避免上當受騙。 

 
        台電提醒民眾千萬別點開釣魚信件。（圖／台電電力粉絲團）© 由 TVBS新聞網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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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指出，近期發現有假電費帳單的詐騙手法，類似的詐騙釣魚 E-mail

有 3大特點，包括信件標題將電號遮罩、信件內容無法提供用電地址，以

及附件為 ZIP壓縮檔案（含有害的程式檔）等。 

    台電表示，由於這類 E-mail會要求輸入密碼，並將有害程式檔偽裝成

帳單檔案，若下載安裝將可能導致電腦受駭、個資外洩等後果，提醒民眾

千萬別點選開啟，如接獲可疑信件、電話或簡訊，請立即向 165反詐騙專

線或客服專線 1911求證，以免受騙。 

以上內容轉載自 TVBS新聞網站。記者 呂欣芷 報導 

發佈時間：2023/07/19 13:11最後更新時間：2023/07/19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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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運動票劵新規定運動票劵新規定運動票劵新規定運動票劵新規定，，，，購票觀賽有保障購票觀賽有保障購票觀賽有保障購票觀賽有保障    

    為避免運動賽事因為明星球員臨時未出賽與消費者預期產生落

差，衍生大規模消費爭議之情況再次發生，並強化退票機制及場館安全

責任規定，以保障消費者購票觀賽之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業已審

議通過「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經教育

部公告施行。 

      本案除明定審閱期間原則不得少於 3 日及給與審閱契約內容之方式

外，其餘重點規範如次： 

一、明定適用範圍  

    本案僅適用於國內舉辦的運動比賽活動，所銷售之「單一場次票

券」。至於「季票」，是銷售一種會員資格，不在本案適用範圍之內。 

 

二、賽前資訊公告 

(一 )比賽前，業者應公告該場比賽「可出賽名單」。該名單發生變動時， 

業者應「通知」消費者或以明顯方式「公告」，並說 明變動之「理由 」。

若業者未為通知或公告，消費者得要求退費。 

(二 )球團或教練有調度自主權，在「可出賽名單」內之球員，並不代表

一定會「上場」。 

 

三、明定退票機制  

(一 )退票時限  

1.業者應明定比賽日前消費者得退票之最後期限(不包括比賽日當日，且

不得多於 7 日 )。 

2.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 (例如：下雨 )導致比賽延期者，延期後之比

賽日前，消費者均得退票。 

(二 )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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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退票事由可歸責於消費者時：得收取最高票面金額 10%的手續費。 

2.退票事由不可歸責於消費者時：不得收取手續費。 

(三)黃牛票防範機制  

1.非供自用，購買票券而轉售圖利者，業者得不予退票。 

2.可由退票張數及其他事實綜合判斷是否為「非供自用」。 

 

四、強化安全責任 

(一 )入場規範  

    業者應訂定入場規範(例如：不得攜帶玻璃瓶或鋁罐飲料、長柄雨傘、

長腳架等入場 )，以維護比賽品質、運動員及消費者之安全。 

(二 )入場人數  

     基於公安及逃生考量，具體要求售票數量不得超過比賽場館之「觀

眾席數」或「各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 

(三)保險  

     考量比賽過程中，可能產生各種風險 (例如：棒球比賽被界外球砸

傷 )，具體要求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下稱消保處 )提醒消費者，購票觀賞運動比賽

前，應注意業者所提供之各項售票資訊及退票機制是否與「運動賽事票

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相符。若遇到相關消費爭

議，可依法向業者主張權利或提出消費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舉辦運動賽事之業者，銷售門票應避免使用具爭議之

廣告行銷手法，以免誤觸「不實廣告」之法律界線。售票資訊應符合「運

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並確實履約。倘

有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

者保護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以上內容轉載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日期：112/06/16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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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貪腐足以摧毀政

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07-3909400 轉轉轉轉 700 

 

 

 

 

 

 

 

 

 


